
「淡江大學保護智慧財產權宣導及執行小組設置要點」第三點修正規定對照表 
 

114.06.25 保護智慧財產權宣導及執行小組 113 學年度第 2 學期會議修正通過 

114.07.08 處秘法字第 1140000019 號函公布 

修正規定 現行規定 說明 

三、本小組置委員二十

一人，由行政副校

長、秘書長、教育

學院院長、教務

長、學務長、總務

長、研發長、人資

長、圖書館館長、

資訊長、稽核長、

法規審議委員會執

行秘書、通識與核

心課程中心主任、

AI倫理教育資源中

心主任、專案發展

組組長、教學支援

組組長、網路管理

組組長、遠距教學

發展中心主任、教

師代表1名及職員代

表1名及學生代表1

名共同組成，其中

教師、職員及學生

代表任期一年，得

連任之，並由行政

副校長擔任召集

人，秘書長為執行

秘書，負責辦理相

關業務。 

三、本小組置委員十三

人，由行政副校

長、秘書長、教育

學院院長、教務

長、學務長、總務

長、研發長、人資

長、圖書館館長、

資訊長、稽核長、

法規審議委員會執

行秘書及學生代表

共同組成，並由行

政副校長擔任召集

人，秘書長為執行

秘書，負責辦理相

關業務。 

近年來因科技進步，社

群網站行為，以及教學

素材多元化，教師在學

校授課或製作教學教材

時，亦時有涉及其他著

作利用行為，小組委員

建議增加通識與核心課

程中心主任、AI倫理教

育資源中心主任、專案

發展組組長、教學支援

組組長、網路管理組組

長、遠距教學發展中心

主任、教師代表1名及

職員代表1名等8人。 

 


